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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 2017年大学生社会实践 
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团委、学生组织： 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

中全会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贯彻学校“十三五”

发展规划纲要精神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开展青年学习学青年

习近平活动，服务浙江省委省政府“拆治归”中心工作，体验国情，

增长才干，校团委决定继续组织开展 2017年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。现

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 

学习路上立潮头 青春建功十三五  

二、活动内容 

社会实践活动要坚持育人宗旨。开展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专题

活动，追寻习总书记在浙江的足迹，激发青年学生矢志不渝的理想信

念，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，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

格，树立干在实处，勇立潮头的胸怀担当。 

社会实践活动要坚持服务宗旨。响应浙江省委省政府号召，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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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水共治”、“双百双进”等活动开展助力浙江发展，扶贫济困、关

爱特殊人群、支教帮扶等公益活动。关心国情省情，建设美丽中国，

美丽浙江。 

社会实践活动要坚持专业导向。发挥专业特色，开展社会服务、

社会调研、科技创新、创新创业等活动，孵化科技项目，提升专业能

力。 

社会实践活动要坚持思想导向。结合香港回归中国 20周年，七七

事变 80周年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等开展爱国主义红色教育。 

三、实施要求 

（一）广泛发动，精心组织 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社会实践的组织工作，充分做好思想动员，按

照学校有关要求，社会实践量化指标达到 98%以上。要将社会实践与

学生的就业、创业结合起来，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，与学生学

术科研结合起来，与“挑战杯”竞赛与新苗人才计划结合起来，使社

会实践成为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和综合素质的有效载体。要有针对性

发动贫困生参加社会实践，做到社会实践与学生成长成才相结合。 

（二）围绕主题，积极申报 

根据内容要求，各学院须申报相关主题项目。此外，各学院结合

自身实际，积极创新，做好实践项目的申报工作。校团委将通过项目

论证、公开评审，在立项项目中评选出一批校级团队。 

（三）整合资源，加强合作 

充分利用各种资源，整理搜集相关信息，积极开展校地、校企各

种形式的合作，寻求支持和帮助，推进社会实践的项目化建设和基地

化建设进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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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管理，注重过程 

要加强对实践队伍的全程指导，充分发挥指导老师作用，提高社

会实践队伍质量，提升社会影响度。重视新闻宣传，加强对调研报告、

论文的指导。 

（五）加强教育，确保安全 

要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培训和教育工作，有效落实安全责任

制。每个实践项目都要制定翔实有效的安全预案，配备至少一名带队

教师，负责安全工作。充分落实安全短信一天一报制，各学院必须及

时掌握各实践团队的情况。 

四、具体安排 

6 月 9日前  学院团委动员、组织并上交申报书及学院汇总表（纸

质交至校团委办公室，电子稿发至邮箱 450271606@qq.com）。 

6 月 20日前 校团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公布立项项目 

学期结束前  社会实践出征仪式。 

暑假        社会实践，每日报送安全信息和高质量新闻稿。 

9 月中下旬  各学院上交实践结题表和总结。 

10月上旬   校团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

10月下旬   召开全校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大会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、社会实践项目按照“青年学习学青年习近平”专项、“五水共

治”专项、“双百双进”专项和团委校级社会实践项目分别审批、立项

及评奖。 

2、社会实践项目必须有带队老师同行方可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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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符合发展性资助项目申请条件的，可以单独提出申请。 

4、根据注重过程管理原则，此次社会实践资助分立项资助和获奖

资助。经申报和专家评审被确立为校级团队，根据项目情况给予立项

资助。社会实践项目完成后，请申报专家评审被确立为优秀团队，根

据获奖级别给予获奖资助。 

 

联系人：黄官飞 88213049 

附件 1：浙江外国语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申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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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: 

浙江外国语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 

 

实 践 团 队 申 报 书 

 

团队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院 名 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带 队 教 师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生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实践团队类别 ： 

  

□ 社会考察和社会调查类 

□ 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类 

□ 文化教育服务类 

□ 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类 

□ 勤工助学类 

□ “红色之旅”学习参观类 

□ 其他（请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二○一    年   月 

共青团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



填表说明 

一、申报书要按照要求，逐项认真填写，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表达明

确严谨。 

二、格式要求：申报书封面填写内容字体为小四宋体，内页中各项内容以

Word 文档格式填写，表格中的字体为五号宋体，1.25 倍行距；本表均用

A4 纸双面打印，于左上角装订成册。 

三、申报书由所在学院团委审查、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报送校团委。 



A  基本情况 

团
队
情
况 

团队名称 浙江外国语学院赴       （县、市）           小分队 

实践地点  

参与人数  活动起止时间  

预算资金  

自筹或社会 

资助资金 

 申请资金  

课题全称  

领    

队 

姓   名  性   别  政治面貌  

学   院  专   业  年    级  

联系方式 

宿   舍  QQ 号码  

手   机  E-mail  

指导 

教师 

姓   名 单   位 专   业 职称、职务 联系方式 

     

     

其
他
主
要
成
员
（
不
够
可
加
页
） 

姓   名 学   院 班级 联系方式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

 

B  实践计划与可行性分析（此栏不可加页） 

拟
解
决
的
主
要
问
题 

(逐请条阐述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活
动
简
要
计
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课
题
成
果
形
式 

 

 

（ ）研究论文  （ ）调研报告  （ ）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经
费
预
算 

用    途 经费小计 

  

  

  

  

  

合    计  

C  实践团队审核意见 

指
导
老
师
意
见 

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带队并指导该社会实践队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学
院
团
委
意
见 

 

团队负责人所在学院意见：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 组建该团队。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 推荐该团队校级立项。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校
团
委
意
见 

 

根据该团队申报内容，校团委意见： 

□重点团队  □一般团队  □不同意校级立项。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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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浙江外国语学院 2017 年社会实践队伍汇总 

学院团委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

序

号 
实践队伍 

实践

地点 

实践时

间 

队员

人数 

学生领

队 

联系方式（长

短号） 

带队教

师 

联系方

式 

经费预

算 

是否申请 

发展性资

助 

1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
